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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修订内容 

√修订原有条款  □新增条款  □删除条款  

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

具体内容如下： 

（一）修订条款对照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玉环市大麦

屿街道陡门头村琦兴路 9号 

邮政编码：317604 

第四条 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玉环

市大麦屿街道陡门头村琦兴路 9 号 

邮政编码：317604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智能控

制系统、传感器、微型电机、仪器仪表、

保险箱、指纹识别系统、监视识别设

备、电子元件、工业机器人、通信系统

设备、广播电视设备、有线电视机顶

盒、地面广播机顶盒、卫星广播机顶

盒、IP 机顶盒技术研发服务、制造和

销售（不含计量器具制造）；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机及

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电动机制

造；伺服控制机构销售；伺服控制机构

制造；微特电机及其组件制造；计算机

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物联网技术

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电子元器件制

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

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机械设备研

发；机械设备销售；软件开发；专用设



公告编号：2026-005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机器人制

造；工业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安

装、维修；智能机器人销售；智能机器

人研发；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服务消

费机器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

人工智能硬件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

及系统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

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

输设备）；广播影视设备销售；广播电

视传输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仪器

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

器仪表销售；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

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数

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

系统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智能家

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

销售；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全设

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产

品销售；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

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

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安全、消防用金属

制品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

售；阀门和旋塞研发；普通阀门和旋塞

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燃气器具

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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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第一百三十七条 公司设经理 1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 3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

解聘，每届任期 3年。 

第一百三十七条 公司设经理 1 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每届任期 3年。 

第二百二十九条 本章程自股东会审

议通过并自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之日起生效并施行。自

本章程生效之日起，公司原章程即自

动失效。 

第二百二十九条 本章程自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施行。自本章程

生效之日起，公司原章程即自动失效。 

 

是否涉及到公司注册地址的变更：√是 □否  

变更前公司注册地址为：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陡门头村琦兴路 9号 

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为：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大麦屿街道陡门头村琦兴路 9

号 

除上述修订外，原《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前述内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二、修订原因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拟将经营范围变更。变更系公司为进一步优化业

务布局、拓展发展空间，更好地适配公司战略发展与市场环境变化，满足多元

化经营及产业链延伸需求，进一步拓宽了公司的经营边界，为公司未来的业务

创新、产业升级预留了充足空间。能够帮助公司灵活调整业务结构，为股东创

造更大价值，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拟取消章程中对于副总经理人数的限制，具体聘

任人数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需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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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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